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漳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漳浦县促进商贸企业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漳浦盐场，各工业区（园）和台创园管委会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《漳浦县促进商贸企业发展若干意见》经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漳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2017年5月16日

漳浦县促进商贸企业发展若干意见
为贯彻落实市政府《关于印发漳州市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八条措施的通知》（漳政综〔2015〕50号），加快我县商贸企业发展步伐，经县政府同意，制订并实施以下若干意见：
一、扩大限额以上法人企业数规模。鼓励和指导限下企业在达到限上规模时，及时按统计制度规定转为限上企业。鼓励和指导新批注册法人企业及时做好入库手续，及早纳入统计。对当年经国家统计局确认为新增的商贸限上企业，按照批发、零售企业3万元，住宿、餐饮企业2万元的标准给予奖励。奖励资金在企业纳入限额以上企业统计后，分三年平均兑现。三年内退出的，追回奖励资金。
（责任单位：县商务局、财政局、统计局、市场监管局）
二、做强新增限额以上法人企业。对新增限额以上法人批发企业、法人零售企业、法人住宿企业、法人餐饮企业，年销售额（营业额）分别首次达到2亿元、1亿元、3000万元、3000万元及以上，达标当年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5万元。
（责任单位：县商务局、财政局、统计局）
三、培育限额以上法人龙头企业。对限额以上法人批发企业、法人零售企业、法人住宿企业、法人餐饮企业，年销售额（营业额）分别首次达到5亿元、3亿元、5000万元、5000万元及以上，且增速高于全县平均水平的，达标当年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10万元。
（责任单位：县商务局、财政局、统计局）
四、鼓励限额以上法人企业增量提速。对限额以上法人企业，年销售额（营业额）净增2000—5000万元、5000—10000万元、1亿元以上，且增速高于全县平均水平的，分别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2万元、3万元、5万元。
（责任单位：县商务局、财政局、统计局）
上述四种扶持奖励政策不得重复享受，只享受就高一种扶持奖励政策。
县财政每年预算专项资金80万元，用于兑现以上奖励。
本文件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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